
东方基金 B016

东海基金 B028

蜂巢基金 B042

富国基金 B045

富荣基金 B038

方正富邦基金 B028

广发基金 B058

国联安基金 B027

国泰基金 B031

工银瑞信基金 B013

华安基金 B035

华宝基金 B028

华富基金 B013

海富通基金 B041

华商基金 B038

华泰保兴基金 B028

红土创新基金 B058

汇添富基金 B041

景顺长城基金 B037

建信基金 B013

南方基金 B038

平安基金 B058

鹏扬基金 B031

浦银安盛基金 B052

前海开源基金 B039

上投摩根基金 B047

万家基金 A30

万家基金 A31

新沃基金 A10

兴业基金 B046

鑫元基金 B035

易方达基金 B044

银华基金 B044

银河基金 B026

中欧基金 B035

中信建投基金 B045

中信证券基金 B056

中银基金 B046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B013

广发银行 A02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2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B027

688112 鼎阳科技 A11

688179 阿拉丁 B058

688186 广大特材 B020

688198 佰仁医疗 B019

688217 睿昂基因 B019

688228 开普云 B019

688230 芯导科技 A24

688230 芯导科技 A23

688233 神工股份 A15

688257 新锐股份 B041

688258 卓易信息 B051

688301 奕瑞科技 B006

688311 盟升电子 B020

688317 之江生物 B015

688321 微芯生物 B058

688357 建龙微纳 B011

688365 光云科技 B024

688538 和辉光电 B018

688600 皖仪科技 B054

688625 呈和科技 B041

688772 珠海冠宇 B041

汇添富国证生物医

药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A09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13

富国中证医药5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A16

大成悦享生活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20

创金合信宜久来福

3个月持有期混合

型发起式基金中基

金（FOF）

A08

上投摩根月月盈30

天滚动持有发起式

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A17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39

长安基金 B042

财通基金 B036

德邦基金 B046

大成基金 B048

603666 亿嘉和 B014

603669 灵康药业 B050

603688 石英股份 B040

603703 盛洋科技 A14

603711 香飘飘 B008

603716 塞力医疗 B022

603717 天域生态 B033

603717 天域生态 B047

603719 良品铺子 B033

603728 鸣志电器 B017

603739 蔚蓝生物 B027

603797 联泰环保 B016

603848 好太太 B005

603858 步长制药 A04

603861 白云电器 B009

603879 永悦科技 B035

603881 数据港 B010

603890 春秋电子 B045

603895 天永智能 B022

603898 好莱客 B005

603979 金诚信 A15

603989 艾华集团 B019

603991 至正股份 B018

605098 行动教育 B015

605122 四方新材 B014

605133 嵘泰股份 B017

605208 永茂泰 B010

605222 起帆电缆 B022

605303 园林股份 B030

605368 蓝天燃气 B015

605377 华旺科技 B020

605389 长龄液压 B039

605507 国邦医药 B021

605567 春雪食品 B034

688015 交控科技 B020

688023 安恒信息 B043

688026 洁特生物 B015

688030 山石网科 B056

688049 炬芯科技 A10

688112 鼎阳科技 A12

601890 亚星锚链 B024

601908 京运通 B020

601918 新集能源 B008

601921 浙版传媒 B028

601958 金钼股份 B026

601963 重庆银行 B015

601966 玲珑轮胎 B012

603003 龙宇燃油 B019

603006 联明股份 B021

603026 石大胜华 B009

603038 华立股份 B039

603078 江化微 B064

603078 江化微 B063

603078 江化微 B062

603078 江化微 B061

603129 春风动力 B029

603185 上机数控 B043

603187 海容冷链 B020

603195 公牛集团 B018

603213 镇洋发展 B022

603219 富佳股份 A22

603219 富佳股份 A21

603256 宏和科技 B016

603269 海鸥股份 B025

603279 景津环保 B025

603315 福鞍股份 B003

603319 湘油泵 B031

603358 华达科技 B023

603359 东珠生态 B013

603388 元成股份 B055

603439 贵州三力 B030

603486 科沃斯 B031

603535 嘉诚国际 B005

603536 惠发食品 B005

603538 美诺华 B002

603538 美诺华 B003

603555 *ST贵人 A15

603606 东方电缆 B005

603648 畅联股份 B040

603650 彤程新材 B056

600801 华新水泥 B016

600803 新奥股份 A29

600804 鹏博士 B010

600820 隧道股份 B014

600821 金开新能 B055

600861 北京城乡 B006

600879 航天电子 B004

600885 宏发股份 A27

600885 宏发股份 A28

600895 张江高科 B011

600919 江苏银行 B047

600929 雪天盐业 B042

600935 华塑股份 A15

600963 岳阳林纸 B005

600984 建设机械 B008

600999 招商证券 B004

601009 南京银行 B012

601010 文峰股份 B047

601010 文峰股份 B054

601099 太平洋 B036

601107 四川成渝 B040

601111 中国国航 B004

601198 东兴证券 B004

601231 环旭电子 B025

601233 桐昆股份 B013

601319 中国人保 B018

601500 通用股份 B017

601568 北元集团 B024

601599 浙文影业 B029

601606 长城军工 B045

601611 中国核建 B030

601615 明阳智能 B003

601619 嘉泽新能 B003

601633 长城汽车 B019

601668 中国建筑 B004

601678 滨化股份 B043

601728 中国电信 B012

601778 晶科科技 B031

601800 中国交建 B004

601881 中国银河 B004

600262 北方股份 B025

600282 南钢股份 B009

600284 浦东建设 B011

600290 ST华仪 B015

600321 正源股份 B003

600338 西藏珠峰 B058

600396 金山股份 A15

600408 *ST安泰 B036

600488 天药股份 B007

600491 龙元建设 B005

600497 驰宏锌锗 B006

600499 科达制造 B004

600501 航天晨光 B011

600512 腾达建设 B027

600521 华海药业 B012

600538 国发股份 B014

600556 天下秀 A10

600560 金自天正 B019

600568 ST中珠 B007

600571 信雅达 B008

600576 祥源文化 B059

600576 祥源文化 B060

600577 精达股份 B003

600578 京能电力 B018

600611 大众交通 B016

600621 华鑫股份 B006

600643 爱建集团 B028

600655 豫园股份 B010

600673 东阳光 B014

600678 四川金顶 B039

600693 东百集团 B024

600703 三安光电 B013

600705 中航产融 A25

600705 中航产融 A26

600727 鲁北化工 B012

600737 中粮糖业 B003

600745 闻泰科技 B029

600759 洲际油气 B009

600775 南京熊猫 B036

600790 轻纺城 B008

002937 兴瑞科技 B051

002961 瑞达期货 B054

002990 盛视科技 B027

300297 蓝盾股份 B009

300371 汇中股份 B028

300475 香农芯创 B040

300571 平治信息 B039

300733 西菱动力 B010

300876 蒙泰高新 B056

301008 宏昌科技 B030

301099 雅创电子 A15

301108 洁雅股份 A14

301119 正强股份 A14

301128 强瑞技术 B010

301133 金钟股份 A14

301155 海力风电 A15

301198 喜悦智行 A10

301213 观想科技 A18

301213 观想科技 A19

600012 皖通高速 B024

600021 上海电力 B010

600022 山东钢铁 B025

600032 浙江新能 B015

600035 楚天高速 B042

600067 冠城大通 B022

600089 特变电工 B003

600096 云天化 B010

600150 中国船舶 B020

600155 华创阳安 B003

600166 福田汽车 B014

600170 上海建工 B004

600180 瑞茂通 B029

600187 国中水务 B031

600191 *ST华资 B057

600191 *ST华资 B058

600202 哈空调 B029

600209 *ST罗顿 B056

600209 *ST罗顿 B058

600238 海南椰岛 B028

600242 *ST中昌 B013

002548 金新农 B035

002556 辉隆股份 B003

002560 通达股份 B025

002573 清新环境 A10

002586 *ST围海 B023

002590 万安科技 B025

002594 比亚迪 B054

002606 大连电瓷 B023

002610 爱康科技 B045

002620 瑞和股份 B011

002655 共达电声 B053

002660 茂硕电源 B003

002686 亿利达 B058

002736 国信证券 B043

002738 中矿资源 B042

002749 国光股份 B015

002750 龙津药业 B023

002765 蓝黛科技 B034

002765 蓝黛科技 B044

002782 可立克 B031

002785 万里石 B058

002790 瑞尔特 B007

002810 山东赫达 B009

002815 崇达技术 B021

002819 东方中科 B007

002821 凯莱英 B006

002824 和胜股份 B011

002842 翔鹭钨业 B052

002876 三利谱 B011

002888 惠威科技 B017

002890 弘宇股份 B008

002895 川恒股份 B024

002897 意华股份 B031

002901 大博医疗 B030

002918 蒙娜丽莎 B026

002919 名臣健康 B040

002925 盈趣科技 B053

002926 华西证券 B011

002928 华夏航空 B017

002931 锋龙股份 B034

002072 *ST凯瑞 B046

002076 *ST雪莱 B030

002086 *ST东洋 B033

002089 *ST新海 B023

002113 ST天润 B023

002114 罗平锌电 B011

002120 韵达股份 B050

002121 科陆电子 B040

002129 中环股份 B034

002131 利欧股份 B050

002147 *ST新光 A15

002173 创新医疗 B039

002182 云海金属 B021

002200 ST云投 B036

002203 海亮股份 B014

002216 三全食品 B010

002230 科大讯飞 B034

002240 盛新锂能 B008

002249 大洋电机 B007

002272 川润股份 B021

002275 桂林三金 B005

002286 保龄宝 B015

002294 信立泰 B045

002310 东方园林 B053

002316 亚联发展 B029

002319 乐通股份 B033

002342 巨力索具 B014

002352 顺丰控股 B047

002358 ST森源 B023

002390 信邦制药 B016

002456 欧菲光 B032

002458 益生股份 B052

002468 申通快递 B042

002479 富春环保 B050

002480 新筑股份 B015

002487 大金重工 B027

002504 ST弘高 B051

002513 蓝丰生化 B042

002521 齐峰新材 B033

002541 鸿路钢构 B011

000006 深振业A B009

000016 深康佳A B012

000021 深科技 A14

000032 深桑达A B022

000151 中成股份 B049

000400 许继电气 B022

000402 金融街 B012

000407 胜利股份 B017

000420 吉林化纤 B011

000498 山东路桥 B012

000503 国新健康 A32

000538 云南白药 B015

000540 中天金融 A32

000589 贵州轮胎 B013

000590 启迪药业 B004

000591 太阳能 B050

000626 远大控股 B001

000626 远大控股 B050

000680 山推股份 B009

000688 国城矿业 B010

000701 厦门信达 B042

000711 京蓝科技 B052

000720 新能泰山 B008

000728 国元证券 A10

000761 本钢板材 B004

000792 盐湖股份 B055

000820 ST节能 B021

000821 京山轻机 B012

000825 太钢不锈 B024

000826 启迪环境 A10

000885 城发环境 B053

000889 中嘉博创 A32

000915 华特达因 B010

000921 海信家电 B042

000930 中粮科技 B021

000961 中南建设 A04

000963 华东医药 B012

001218 丽臣实业 B017

001317 三羊马 A10

002060 粤水电 B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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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1-108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4,589,

0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76%，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1月22日。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取得等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001号”《关于核准连云港如意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公司向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正投资）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非公

开发行普通股（A股）67,141,569股购买相关资产，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此进行审验并出具“天衡验字（2016）00105号”《验资报告》。

2016年6月28日，上述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本总数由202,500,000

股变更为299,317,269股。

2016年10月21日, 公司实施201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16年6月30日总股本299,317,26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33元（含

税），共派发现金股利99,672,650.58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

计转增股本299,317,269股。 上述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99,317,269股变更为

598,634,538股。

2017年10月18日， 公司实施2017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2017年6月30日总股本

598,634,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6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95,781,526.08元。 上述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总数598,634,538股未发生变化。

2018年12月20日，公司实施《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实施

方案 （修订稿）》， 以人民币0.87元的总价对金波等25名自然人所持公司的限售股份48,

569,043股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598,634,538股变

更为550,065,495股。

2019年4月8日，公司继续实施《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实

施方案（修订稿）》，以人民币0.13元的总价对至正投资所持公司的限售股份7,190,593股

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550,065,495股变更为542,

874,902股。

2021年3月3日， 公司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第二次补偿方

案》， 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对至正投资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所持公司的有限售条件股份33,

934,438股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542,874,902股变

更为508,940,464股。

经过上述变动后,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至正投资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持有的公司

限售股份数量为44,589,0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76%，明细如下：

有限售条件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750,253 1.13

金波 6,818,381 1.34

吴向东 6,121,676 1.20

许强 5,787,257 1.14

石浙明 4,598,247 0.90

王开红 3,511,390 0.69

许朝阳 3,260,575 0.64

夏祥敏 2,508,134 0.49

兰武 836,044 0.16

翁启栋 585,232 0.11

邹明刚 501,628 0.10

王大威 501,628 0.10

陈婥婷 464,439 0.09

张伟 418,022 0.08

蒋新芝 418,022 0.08

蔡华杰 418,022 0.08

罗丽萍 334,419 0.07

傅颖盈 334,419 0.07

王钧 250,813 0.05

陈菲 167,209 0.03

徐忠明 167,209 0.03

邢益平 167,209 0.03

孙追芳 167,209 0.03

邹红艳 167,209 0.03

钱薛斌 167,209 0.03

郭和平 167,209 0.03

合计 44,589,064 8.76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11月22日。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4,589,0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08,940,464股的

8.76%。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26名。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详见下表：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公司无限售股份总数

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

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750,253 5,750,253 1.24 1.13

金波 6,818,381 6,818,381 1.47 1.34

吴向东 6,121,676 6,121,676 1.32 1.20

许强 5,787,257 5,787,257 1.25 1.14

石浙明 4,598,247 4,598,247 0.99 0.90

王开红 3,511,390 3,511,390 0.76 0.69

许朝阳 3,260,575 3,260,575 0.70 0.64

夏祥敏 2,508,134 2,508,134 0.54 0.49

兰武 836,044 836,044 0.18 0.16

翁启栋 585,232 585,232 0.13 0.11

邹明刚 501,628 501,628 0.11 0.10

王大威 501,628 501,628 0.11 0.10

陈婥婷 464,439 464,439 0.10 0.09

张伟 418,022 418,022 0.09 0.08

蒋新芝 418,022 418,022 0.09 0.08

蔡华杰 418,022 418,022 0.09 0.08

罗丽萍 334,419 334,419 0.07 0.07

傅颖盈 334,419 334,419 0.07 0.07

王钧 250,813 250,813 0.05 0.05

陈菲 167,209 167,209 0.04 0.03

徐忠明 167,209 167,209 0.04 0.03

邢益平 167,209 167,209 0.04 0.03

孙追芳 167,209 167,209 0.04 0.03

邹红艳 167,209 167,209 0.04 0.03

钱薛斌 167,209 167,209 0.04 0.03

郭和平 167,209 167,209 0.04 0.03

合计 44,589,064 44,589,064 9.61 8.76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4,994,064 8.84 -44,589,064 405,000 0.08

境内法人持股 6,155,253 1.21 -5,750,253 405,000 0.08

境内自然人持股 38,838,811 7.63 -38,838,811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63,946,400 91.16 +44,589,064 508,535,464 99.92

人民币普通股 463,946,400 91.16 +44,589,064 508,535,464 99.92

三、股份总数 508,940,464 100.00 508,940,464 100.00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主体名称 承诺事项类别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结束

日期

履行

情况

至正投资、金

波等25位自然

人股东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的自然人股东和至正投资共同承诺远大物产2015年

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扣除配套

募集资金产生的收益之后， 分别不低于5.58亿元、6.46亿元和7.51亿元，前

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对标的公司利润实现情况进行考核时已扣

除了配套募集资金产生的收益，前述所称“配套募集资金产生的收益” 主

要包含：

1、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项目可单独核算收益，该项目产生的收益

以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准。

2、偿还有息负债、补充流动资金部分的收益按偿还时或补充流动资

金时远大物产当期银行借款的平均成本计算。

二、业绩补偿

1、公司应当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每年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远大物产的

扣除配套募集资金项目产生的收益之后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实际

净利润数， 并应当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计报告》，实际净利润数应以该《专项审计报告》

为准。 公司应在每年年度报告披露后10个交易日内， 根据 《专项审计报

告》计算资产出售方应补偿的金额。

2、业绩承诺期间内，如远大物产自2015年初起截至2015年度、2016

年度和2017年度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由各

资产出售方向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为先由各资产出售方以持有

的新增股份进行补偿， 若资产出售方持有的新增股份数不足以进行补偿

的，差额部分由资产出售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对于有锁定期和股份转让限

制的股份， 股份补偿时应先以资产出售方当年度可以解除锁定的股份进

行补偿， 资产出售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数小于应补偿股份数不足以补

偿的，以其后续年度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

3、资产出售方在业绩承诺期间各期期末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期末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间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

期间内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资产总价-已补偿金额（如前期已有

补偿）。

当期期末应补偿股份数=当期期末应补偿金额÷新增股份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应补偿股

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4、若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80%以上（含80%），当年不进行股份补偿，但限售股份不解除锁

定； 若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

润数的80%的，触发补偿条件，则需以当期期末应补偿金额进行补偿。 于

2017年度期末， 若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业绩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数

总和，则需以2017年期末应补偿金额进行补偿，已经在以前年度进行实际

补偿的金额，不再重复计算。

5、执行股份补偿时，由如意集团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交易对方当

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注销该部分回购股份。

6、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

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向上取整。

三、资产减值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 上市公司将聘请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

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该中介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间内实际通过股份方式已补偿

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 则资产

出售方应向公司另行补偿，另行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

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已

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具体补偿方式为先由各资产出售方以持有的新增股份进行补偿。 减

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数=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新增股份发行价格。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资产出售方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

购的新增股份总数。 若资产出售方本次以标的资产认购的新增股份不足

以实施上述减值测试补偿，则资产出售方应以现金方式补偿公司。

若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 则在计算资产出售方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时，公式中的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总数将相应调整。

四、补偿上限

在任何情况下，标的资产的交易方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对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的总额，不应超过《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的交易

价格。

五、业绩奖励

如果远大物产在业绩承诺期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总和超出业绩承

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则如意集团将在业绩承诺期间结束并经具有

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后，上市公司按

超出业绩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部分的30%对全体转让方给予现金

奖励，奖励总额不超过标的资产总价的20％。

业绩承诺、《盈利补偿协议》以及《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详见公

司于2016年1月19日及2016年2月6日刊登于指定媒体的公告。

2015 年 1

月1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

完毕

至正投资、金

波等25位自然

人股东

关于提供材料

真实、准确、完

整的承诺函

1、本公司/本人承诺，本公司/本人将及时向如意集团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

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如意集团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2、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本公司/本人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公司/本人将不转让本公司/本人

在如意集团拥有权益的股份。

3、 本公司/本人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

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提交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

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本公司/本人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

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至正投资、王

开红、石浙明、

许朝阳

关于远大物产

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不存在限

制或禁止转让

情形的承诺函

1、本公司/本人承诺，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本人对远大物产的

出资真实；

2、本公司/本人保证所持有远大物产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

诉讼、仲裁等争议或潜在争议，除本公司/本人已将本公司/本人持有的远

大物产股权质押给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之外， 本公司/本人持有的该等

股权之上未设定其他任何形式的抵押、 质押、 优先权或其他限制性权利

等，亦不存在被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扣押或执行等强制措施的

情形；

3、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公司/本人将

配合解除在本公司/本人持有的远大物产股权上设置的质押。

4、本公司/本人保证所持有远大物产股权权属清晰，系本公司/本人以

自有资金真实出资所形成，不存在通过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协议安

排代他人持有股权的情形。

5、本公司/本人保证所持有远大物产股权依照本次交易签署的相关协

议的约定完成过户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除王开红、石

浙明、许朝阳

以外其他22位

自然人股东

关于远大物产

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不存在限

制或禁止转让

情形的承诺函

1、本人承诺，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对远大物产的出资真实；

2、本人保证所持有远大物产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诉讼、

仲裁等争议或潜在争议，该等股权之上未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优

先权或其他限制性权利等，亦不存在被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扣

押或执行等强制措施的情形；

3、本人保证所持有远大物产股权权属清晰，系本人以自有资金真实

出资所形成，不存在通过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协议安排代他人持有

股权的情形。

4、本人保证所持有远大物产股权依照本次交易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

定完成过户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至正投资、金

波等25位自然

人股东

关于保持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函

一、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1、本公司/本人承诺，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营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并在上市

公司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对于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言)及本公

司/本人控制的其他机构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2、保证上市公司的人事关系、劳动关系独立于本公司/本人。

3、保证本公司/本人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 本公司/本人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

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

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3、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本

人及其关联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建立和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并与本公司的机构完全分开；

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与本公司/本人及其的关联企

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2、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自主地运作，

本公司/本人不会超越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

营。

四、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2、保证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五、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等环节不

依赖本公司/本人。

2、保证本公司/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人避免与上市公司及控制的

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3、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尽量减少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

司(包括但不限于)与本公司/本人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杜绝非法占用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

易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定价。 同时，对重大关联交易按照上

市公司的公司章程、 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上市相关

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及时进行有关

信息披露。

4、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

任何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上市公司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至正投资、金

波、吴向东、许

强、王开红、许

朝阳

关于认购连云

港如意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所

发行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函

1、本公司/本人承诺，对于本公司/本人以持续拥有时间不足12个月的标的

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 对于本公司/本人以持续拥有时间满12个月的标的资产认购的上

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3、 对于根据上述第2点所述锁定12个月的股份 (以下简称 “限售股

份” )，本公司/本人同意，自该等限售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限

售股份(以下简称“限售股份锁定” )，但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分

三期解除对限售股份锁定:

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且在2016年度《专项审计报告》

公告后(以二者较晚者为准)，在(i)上市公司已经根据2016年度《专项审计

报告》确定是否需要进行补偿及应补偿的金额；及(ii)本公司/本人已根据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波等人及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

偿协议》” )约定完全履行补偿义务的前提下，本公司/本人取得的限售股

份总数的30%扣除根据2016年《专项审计报告》已补偿股份数(如有)后解

除限售股份锁定；若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 但已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80%以

上(含80%)的，当年不进行股份补偿，但不得解除对该等应补偿而未补偿

的限售股份的锁定。

i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且在2017年度《专项审计报告》

和《专项审核报告》公告后(以较晚者为准)，在(i)上市公司已经根据 2017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和《专项审核报告》确定是否需要进行补偿及应补

偿的金额；及(ii)本公司/本人已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完全履行补偿

义务的前提下，本公司/本人取得的限售股份总数的35%扣除根据2017年

度《专项审计报告》已补偿股份数(如有)和《专项审核报告》确定的减值

测试已补偿股份数(如有)后解除限售股份锁定；

ii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且本公司/本人已经履行了《盈

利补偿协议》项下所有补偿义务的前提下，本公司/本人取得的限售股份

总数的35%可以解除限售股份锁定。

4、本公司/本人承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若本公司转

让持有的新增股份的， 其转让价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

增股份发行价格。 若届时上市公司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

股、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新增股份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5、若本公司/本人违背上述第4点项下的承诺的，则本公司/本人就转

让该等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应归上市公司所有。

6、 本公司/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新增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安排。

2016 年 6

月28日

2019年6

月28日

履行

完毕

石浙明

关于认购连云

港如意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所

发行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函

1、本人承诺，对于本人以标的资产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

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均不进行转让。

2、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新增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安排。

2016 年 6

月28日

2019年6

月28日

履行

完毕

除金波、吴向

东、许强、王开

红、许朝阳，石

浙明以外其他

19位自然人股

东

关于认购连云

港如意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所

发行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函

1、本人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就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于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该等股份。

2、 对于根据上述第1点所述锁定12个月的股份 (以下简称 “限售股

份” )，本人同意，自该等限售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限售股份(以

下简称“限售股份锁定” )，但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分三期解除

对限售股份锁定:

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且在2016年度《专项审计报告》

公告后(以二者较晚者为准)，在(i)上市公司已经根据2016年度《专项审计

报告》确定是否需要进行补偿及应补偿的金额；及(ii)本人已根据《连云港

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波等人及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盈利补偿协

议》” )约定完全履行补偿义务的前提下，本人取得的限售股份总数的30%

扣除根据2016年《专项审计报告》已补偿股份数(如有)后解除限售股份锁

定；若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未达

到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80%以上(含80%)的，当

年不进行股份补偿， 但不得解除对该等应补偿而未补偿的限售股份的锁

定。

i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且在2017年度《专项审计报告》

和《专项审核报告》公告后(以较晚者为准)，在(i)上市公司已经根据2017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和《专项审核报告》确定是否需要进行补偿及应补

偿的金额；及(ii)本人已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完全履行补偿义务的前

提下， 本人取得的限售股份总数的35%扣除根据2017年度 《专项审计报

告》已补偿股份数(如有)和《专项审核报告》确定的减值测试己补偿股份

数（如有）后解除限售股份锁定；

ii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且本人已经履行了《盈利补偿协

议》项下所有补偿义务的前提下，本人取得的限售股份总数的35%可以解

除限售股份锁定。

3、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若本人转让持有的新增股份的，

其转让价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但转让方为履

行股份补偿义务而以1元的总价格向如意集团转让股份的情形除外）。 若

届时上市公司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前述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4、若本人违背上述第3点项下的承诺的，则本人就转让该等股票所取

得的收益应归上市公司所有。

5、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股、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安排。

2016 年 6

月28日

2019年6

月28日

履行

完毕

至正投资、金

波等25位自然

人股东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1、本公司/本人承诺，在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本公司/本人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将来面临或

可能取得任何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的

投资机会或其它商业机会， 在同等条件下赋予上市公司对该等投资机会

或商业机会之优先选择权。

4、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本人将向上市公

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至正投资、金

波等25位自然

人股东

关于减少及规

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

1、本公司/本人承诺，本公司/本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关联

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将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

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

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2、本公司/本人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利益。

3、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目前不存在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或采用预收款、应付款等形式违

规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4、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

规定，坚决预防和杜绝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对上

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发生， 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或使用上

市公司的资金或其他资产、资源，不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事损害

或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5、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本人将向上市公

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至正投资、金

波等25位自然

人股东

关于不存在内

幕交易的声明

本公司/本人承诺，本公司/本人不存在泄露如意集团本次交易事宜的相关

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

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本次

交易事宜的内幕交易而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

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如意集团重大资

产重组的情形。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至正投资、金

波等25位自然

人股东

关于不存在一

致行动及关联

关系的承诺函

1、本公司/本人承诺，本公司/本人作为转让方之一，在本次交易前与其他

转让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亦未与其他转让方作出任何构成一致

行动的安排。

2、本公司/本人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配套募集资金

认购方之间未作出任何口头或者书面的一致行动安排。

3、本次交易完成后3年内，本公司/本人在行使上市公司股东表决权的

会议决策上，将依据本公司/本人自身的判断独立地行使权利，本公司/本

人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及其他方不会就该等事项作出

任何口头的或书面的一致行动安排。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金波等25位自

然人股东

关于近五年未

受处罚的承诺

函

本人承诺，本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形，亦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

或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纪律处分的情形。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至正投资

关于公司及主

要管理人员近

五年未受处罚

的承诺函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本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刑

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形， 亦不存在

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未履行承诺或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

受到证券交易纪律处分的情形。

2016 年 1

月17日

-

履行

完毕

自然人交易对

方

服务期限承诺

自然人交易对方承诺自重组完成之日开始（工商变更登记日）在标的公

司持续服务时间不少于五年。

若自然人交易对方在标的公司持续服务时间不足5年（因正常退休而

无法在远大物产继续任职的或经远大物产董事会同意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除外），则违约方需承担向上市公司的赔偿责任，违约赔偿方案如下：

1、自重组完成之日起任职期限不满12个月的，违约方应将本次交易

中已获全部对价的50%作为赔偿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上市公司；

2、自重组完成之日起任职期限已满12个月不满24个月的，违约方应

将本次交易中已获全部对价的40%作为赔偿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上市公

司；

3、自重组完成之日起任职期限已满24个月不满36个月的，违约方应

将本次交易中已获全部对价的30%作为赔偿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上市公

司；

4、自重组完成之日起任职期限已满36个月不满48个月的，违约方应

将本次交易中已获全部对价的20%作为赔偿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上市公

司；

5、自重组完成之日起任职期限已满48个月不满60个月的，违约方应

将本次交易中已获全部对价的10%作为赔偿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上市公

司。

服务期限承诺及《购买资产协议》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刊登于

指定媒体的公告。

2016 年 5

月20日

2021年5

月19日

履行

完毕

蔡华杰、陈菲、

陈婥婷、傅颖

盈、郭和平、蒋

新芝、金波、兰

武、罗丽萍、宁

波至正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钱薛斌、石浙

明、孙追芳、王

大威、王钧、王

开红、翁启栋、

吴向东、夏祥

敏、邢益平、徐

忠明、许朝阳、

许强、张伟、邹

红艳、邹明刚

其他承诺

交易对方同意并承诺在未履行完毕所有业绩补偿义务前， 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解除锁定。

2018 年 8

月16日

履行完毕

所有业绩

补偿义务

履行

完毕

蔡华杰、陈菲、

陈婥婷、傅颖

盈、郭和平、蒋

新芝、金波、兰

武、罗丽萍、宁

波至正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钱薛斌、石浙

明、孙追芳、王

大威、王钧、王

开红、翁启栋、

吴向东、夏祥

敏、邢益平、徐

忠明、许朝阳、

许强、张伟、邹

红艳、邹明刚

其他承诺

交易对方同意并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补偿实施方案后的六十个工作

日内，按照补偿实施方案的规定将应质押的股份质押给远大物产,�该等股

份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法律纠

纷,�且交易对方同意放弃该等被质押股份在质押期间相应的表决权。

2018 年 8

月16日

履行完毕

所有业绩

补偿义务

履行

完毕

蔡华杰、陈菲、

陈婥婷、傅颖

盈、郭和平、蒋

新芝、金波、兰

武、罗丽萍、宁

波至正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钱薛斌、石浙

明、孙追芳、王

大威、王钧、王

开红、翁启栋、

吴向东、夏祥

敏、邢益平、徐

忠明、许朝阳、

许强、张伟、邹

红艳、邹明刚

其他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无条件配合公司在补偿实施方案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的六十个工作日内实施完毕第一次业绩补偿义务， 在涉嫌操纵期货市场

案有最终的司法判决结果后九十个工作日内实施完毕第二次业绩补偿义

务， 在补偿实施方案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一年内实施完毕所有业绩

补偿义务。

2018 年 8

月16日

2019年8

月16日

履行

完毕

五、业绩承诺补偿完成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召开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实施方案（修订稿）》，规定至正投资及金波等25名

自然人分两次进行补偿， 详见公司2018年8月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41）。目前，至正投资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已经分两次履行完毕全部业绩补偿义务，

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一次业绩补偿情况

公司根据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补偿实施方案（修订稿），于2018

年12月20日、2019年4月8日回购注销了至正投资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所持公司股份55,

759,636股，并收回注销股份以前年度分配的现金股利18,205,521.15元，详见公司2018年

12月22日、2019年4月1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2019-011）。

2、第二次业绩补偿情况

公司根据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第二次补偿方案，于2021年3月3日

回购注销了至正投资及金波等25名自然人所持公司股份33,934,438股，并收回注销股份以

前年度分得的现金股利11,079,594.01元， 详见公司2021年2月6日、2021年3月5日在指定

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2021-016）。

3、其他事项说明

2017年度，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石化）因涉嫌操纵期

货市场案，5.6亿元资金被扣押。 远大石化于2017年度对5.6亿元扣押款全额计提了预计损

失。

2020年9月29日,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远大石化涉嫌操纵期货市场案作出一

审判决，判处远大石化犯操纵期货市场罪，违法所得436,638,083.11元依法予以追缴，由扣

押机关负责处理，并判处罚金3亿元。远大石化不服一审判决，于2020年10月9日向辽宁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0年12月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法院

对远大石化的判罚金额共计736,638,083.11元， 扣除已被扣押的5.6亿元， 还有176,638,

083.11元罚金尚未支付。

远大石化因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宁波中

院）申请破产清算。2020年12月17日，宁波中院作出（2020）浙02破申58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远大石化的破产清算申请。 2021年8月6日，宁波中院作出（2020）浙02破24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宣告远大石化破产。

公司向远大石化的破产管理人发函，询证远大石化尚未支付的刑事罚金在破产清算中

的清偿顺序，及是否存在清偿的可能，破产管理人回复如下：

如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远大石化破产清算案最后分配前申报债权，因其申报

的债权为依据《刑事判决书》确定的刑事罚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

判工作会议纪要》，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

余的，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惩罚性

债权。而根据《审计报告》，远大石化的破产财产尚不能全部清偿破产债权。因此，辽宁省抚

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刑事罚金，也无法依据破产程序获得清

偿。

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远大石化刑事罚金债务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清偿及对公司影响的

意见如下：

在远大石化破产清算程序中，经申报及管理人确认后的刑事罚金债权应劣后于普通破

产债权获得清偿；在远大石化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刑事罚金债权无法获得清偿。

如刑事罚金债务在远大石化破产程序中未获得清偿，公司不存在承担《刑事判决书》

中刑事罚金的风险。

在远大石化已被宁波中院宣告破产情况下，对于远大石化罚金刑的执行案件应以“终

结执行”方式结案，执行机关不应再继续向远大石化执行罚金刑。因此，在执行程序层面，亦

不存在向公司执行罚金刑的可能。 公司不属于《刑事判决书》确定的被告人，无需承担刑事

责任，并且在远大石化宣告破产的情况下，抚顺中院对远大石化执行罚金刑的执行程序应

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 因此，如刑事罚金债权在远大石化破产程序中未获得清偿，公司

不存在承担《刑事判决书》中刑事罚金的风险。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远大石化刑事罚金债务清偿对公司会计处理影响的意见如下：

远大控股2020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充分体现因远大石化诉讼案件及破产程序带来的影

响，远大石化未对扣除扣押款项后的剩余176,638,083.11元罚金计提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如刑事罚金债权在远大石化破产程序中

未获得清偿，远大控股不存在承担《刑事判决书》中刑事罚金的风险。 基于现有的事实，远

大控股已经对可能产生的损失作出了最佳估计，若因不可预见的因素，有关部门强行对应

由远大石化承担的罚金向远大控股其他子公司继续扣缴，则不属于远大控股承担《刑事判

决书》判决结果的义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第三章第九条“企业对会计估计变更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的规定，远大控股应当

于实际发生时将估计损失计入当期损益，无需对以前年度损益和2015-2017年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进行追溯调整。

六、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

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不存在对本

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远大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

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

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独立财务顾问对远大控股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

3、限售股份明细表；

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